
1 
 

桃園市政府地方稅務局統計通報 
111年1月 

地方稅直撥退稅安全又便民 

一般而言，地方稅退稅的方式有支票退稅（存在支票被冒領或遺

失的風險）、直撥退稅及現金退稅（目前僅使用牌照稅設置，管理上

亦有風險存在）3 種，其中直撥退稅的申辦管道相當多元且便利，如

1.於申請約定轉帳代收稅款時，同時勾選退稅 2.透過官網預先申請 3.

於直撥退稅輔導通知單上，設置 QR-Code 直接掃瞄線上申辦或透過

傳真回覆 4.在退稅申請書上填寫同意轉帳之金融機構存款帳號。 

民眾經上述管道向本局申辦直撥退稅服務後，經確認有重繳或溢

繳稅款情形時，本局主動將退稅款直接撥入納稅義務人指定存款帳

戶，免除民眾往返金融機構兌領支票之不便，節省交通時間，毋須擔

心遷址收不到或掛號信無人收取的顧慮，亦可避免支票被冒領或遺失

風險，退稅款直撥入帳迅速、安全又可靠。 

一、110 年各稅中以使用牌照稅退稅案件占 65.94%為最大宗，直撥退

稅案件則以特別稅占最高比率 100.00%，土地增值稅占 94.29%

居次，印花稅占 93.36%排名第 3。 

依據本局公務統計報表資料顯示，110 年本局各稅辦理退稅案件

總計 5 萬 9,587 件，支票退稅 9,195 件（占 15.43%），直撥退稅 5 萬

330 件（占 84.46%），現金退稅 62 件（占 0.10%）。其中使用牌照稅

退稅案件計 3 萬 9,289 件（占 65.94%）最大宗，次為地價稅計 9,198

件（占 15.44%），房屋稅計 8,590 件（占 14.42%）排名第 3。 

各稅辦理直撥退稅案件以特別稅 43 件（占 100.00%）為最高比

率，土地增值稅 1,783件（占 94.29%）居次，印花稅 211件（占 93.36%）

排名第 3；其餘稅目直撥退稅案件均維持在 7 成 7 以上水準。（詳表

1、圖 1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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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局 110 年各稅退稅辦理情形統計表 

單位：件；% 

稅  目  別 總  計 
支票退稅 直撥退稅 現金退稅 

件數 占比 件數 占比 件數 占比 

合      計 59,587 9,195 15.43 50,330 84.46 62 0.10 

地  價  稅 9,198 1,908 20.74 7,290 79.26 - - 

土地增值稅 1,891 108 5.71 1,783 94.29 - - 

房  屋  稅 8,590 1,840 21.42 6,750 78.58 - - 

使用牌照稅 39,289 5,271 13.42 33,956 86.43 62 0.16 

契      稅 235 30 12.77 205 87.23 - - 

印  花  稅 226 15 6.64 211 93.36 - - 

娛  樂  稅 98 22 22.45 76 77.55 - - 

特  別  稅 43 - - 43 100.00 - - 

臨  時  稅 17  1 5.88 16 94.12 - - 

資料來源：本局公務統計報表-110 年 1~12 月桃園市地方稅退稅方式-累計數。 

備    註：因四捨五入關係，部分細數與總數之間，或有未能符合情事。 

 

圖 1 本局 110 年各稅退稅辦理情形 

 

    資料來源：本局公務統計報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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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直撥退稅申辦案件逐年成長，110 年整體躍升至 84.46%，較 106

年增加 47.23 個百分點。 

觀察本局近 5 年地方稅退稅辦理案件逐年增加，其中直撥退稅案

件比率亦隨之提升，110 年直撥退稅案件計 5 萬 330 件占 84.46%，與

106 年 1 萬 9,455 件占 37.23%比較，大幅增加了 47.23 個百分點，與

上（109）年 4 萬 1,543 件占 69.86%相較，則增加 14.60 個百分點；

相較支票退稅的逐年降低比率，明顯提高其安全性、便利性與服務品

質。（詳表 2、圖 2） 

資料來源：桃園市政府地方稅務局資訊科。 

備    註：因四捨五入關係，部分細數與總數之間，或有未能符合情事。 

 

圖 2 本局近 5 年退稅辦理情形 

 
      資料來源：桃園市政府地方稅務局資訊科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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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2  本局近 5 年退稅辦理情形統計表 

單位：件；% 

年 別 總  計 
支票退稅 直撥退稅 現金退稅 

件數 占比 件數 占比 件數 占比 

106 年 52,259 32,639  62.46  19,455  37.23  165  0.32  

107 年 56,152 26,742  47.62  29,354  52.28  56  0.10  

108 年 57,067 27,098  47.48  29,926  52.44  43  0.08  

109 年 59,466 17,885  30.08  41,543  69.86  38  0.06  

110 年 59,587 9,195  15.43  50,330  84.46  62  0.10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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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110 年退稅案件以總局最多，其次為中壢分局，直撥退稅申辦案

件以楊梅分局的 92.56%占比最高，蘆竹分局 86.67%居第 2。 

本局 110 年退稅案件以總局 2 萬 1,185 件（占 35.55%）最多，次

為中壢分局 1 萬 9,225 件（占 32.26%），其他分別為 6 千多件（各約

占 10.72%）；其中直撥退稅申辦案件以楊梅分局的 92.56%占比最高，

蘆竹分局 86.67%居第 2，中壢分局 83.47%排名第 3，總局 83.06%第

4，最末為大溪分局亦有 81.85%的水準。（詳表 3、圖 3） 
 

表 3  本局（總、分局）110 年退稅辦理情形統計表 

單位：件；% 

資料來源：桃園市政府地方稅務局資訊科。 

備    註：因四捨五入關係，部分細數與總數之間，或有未能符合情事。 

 

圖 3  本局（總、分局）110 年退稅辦理情形 

 
      資料來源：桃園市政府地方稅務局資訊科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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單    位 總  計 
支票退稅 直撥退稅 現金退稅 

件數 占比 件數 占比 件數 占比 

合    計 59,587 9,195  15.43  50,330  84.46  62  0.10  

總    局 21,185 3,536  16.69  17,596  83.06  53  0.25  

中壢分局 19,225 3,175  16.51  16,047  83.47  3  0.02  

蘆竹分局 6,780 902  13.30  5,876  86.67  2  0.03  

大溪分局 6,200 1,122  18.10  5,075  81.85  3  0.05  

楊梅分局 6,197 460  7.42  5,736  92.56  1  0.02  


